
湖北省统计局 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

报告公布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报送的通知》的要求，我局编制了

《湖北省统计局 2016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本报告由

工作开展情况、信息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及咨询

情况、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六部分组成。本报告

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 

  一、2016 年工作开展情况 

2016年，湖北省统计局党组把做好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列入我局

的年度主要工作，形成了以分管领导主抓，各相关处室分工负责，积

极配合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体系。根据《条例》要求和年初规划，2016

年我局结合实际，以湖北省统计局外网门户为信息公开主渠道，同时

利用政务微信微博、统计新闻发布会、《湖北统计年鉴》、新闻媒体、

电子屏幕、网上公众诉求等形式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省统计局在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的同时，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省统计系统保密工作的意见》文件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信息公开

与信息保密的关系，落实责任，严格公开信息的审批程序。 



2016年，省统计局针对“湖北省第三次农业普查”这一关系湖

北农业民生的重大工作，增加了“湖北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专栏，

对涉及“三农普”的调查方案、领导指示、工作计划、重点宣传、经

验介绍等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宣传；同时结合省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建

设工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统计改革方案、重大政

策措施等信息，在做好保密审查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并适时公

开。目前，省统计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政府信息公开咨询、

申请公开及答复工作均顺利开展。 

2016年，省统计局投入资金约 25 多万元，主要用于内外网站建

设及网速提升，加强了统计数据信息公开渠道，节省了公众获取信息

的时间成本。 

  二、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2016 年，省统计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包括信息公开目录

服务、监督机制、机构职能、机关建设、计划规划、规范文件、统计

法规、统计制度、统计标准、财政资金等类型，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近

1206件(次、种)。其中： 

  1.通过《湖北省统计局互联网门户》主动公开信息 800 多件。内

容涉及规范性文件、统计月报、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统计数据和分

析、年度工作要点和总结、部门动态、行业动态、咨询与回复、人事

招录、招标采购等相关内容。 



   2.全年组织召开统计新闻发布会 4 次，按照季度向社会公布全

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解读经济形势，宣传和解释政府统计数

据。 

    3. 湖北省统计局与调查总队在荆州联合举办第七届“中国统

计开放日”活动，为配合“统计开放日”活动这一统计科普的重要

契机，省统计局制作了农普书籍、农普宣传片、农普宣传折页等一

系列产品，同时借助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等各种渠道宣

传统计形象和农普工作，并在网站微博、微信上发布信息，起到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 

  4.全局各内设专业处室通过新闻媒体发布专业统计信息 1200 余

件。 

  5.根据社会公众的需求，我们及时规范统计月报，每月中旬公布

上月统计月报信息，定期选取优秀统计分析予以公开，并及时公开统

计年鉴。这部分公众查询量较大，据后台统计，全年月报、公报、年

鉴点击量达 76 万人次。 

  三、依申请公开信息办理及咨询情况 

  1.依申请公开信息办理情况 

  2016 年度省统计局共受理网站信息依申请公开申请 18 件；通过

信息公开邮箱及其他方式受理 41 件。要求公开的内容主要是省统计

局业务动态类信息，按照申请人要求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了回

复。对于省统计局并不存在的信息，也在回复中向申请人做出了解释。 

  2.接受咨询情况 



  2016 年省统计局接待公众热线电话 205 人次。咨询的主要有政

府部门工作人员、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公司、银行、媒体、市州和

外省人员。查询的资料，除和人民生活相关的统计指标外，工业产品

和农产品产量、能源数据、保险理赔赔付标准等都是查询的热点，对

省局的答复比较满意。 

  此外，省统计局各统计专业部门还接受社会公众电话咨询以及网

上“在线沟通”咨询达 1400 多人次。其内容主要是请求提供统计数

据资料、人口数据、统计资格认证等咨询服务。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6 年度，省统计局没有任何政府信息公开收费项目，因此没

有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存在减免情况。 

  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诉讼、申诉情况 

  2016 年，我局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

复议和行政诉讼事项。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6年，省统计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

存在着公开形式、公开流程规范化及公开内容方面的问题，对此我局

将按照下面的措施努力改进： 

一是加强领导，针对往年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积

极与省政府信息公开管理部门沟通，争取管理部门给予更多的业务支

持和指导。 



  二是主动公开工作的日常化、常态化有待进一步加强，需要进一

步拓展政府信息公开形式，积极探索并实行各种方便群众查阅、了解

信息的公开方式。 

  三是统一认识，努力规范工作流程。省统计局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梳理政府信息，确保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按照工作流程有效运作，方便公众及时查询。 

  四是对政务信息公开的栏目及内容进行规划和调整。进一步丰富

公开的内容，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 

  五是加强学习和培训。加强对全体职工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知识

的学习和培训，进一步领会和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进一步强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的质量和水平。 


